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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0/2021_2022_2006_E5_B9_B

4_E6_B3_A8_c47_80464.htm 全国统一考试报考简章 一、考试

科目 注册资产评估师（珠宝）执业资格考试由《资产评估》

、《经济法》、《珠宝鉴定与分级》、《珠宝评估理论与方

法》、《珠宝评估案例分析》5个科目组成。 二、考试组织

方式 （一）《珠宝评估理论与方法》、《珠宝评估案例分析

》为珠宝评估专业科目，由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珠宝首饰艺术

品评估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珠宝评估专委会）组织进行，

考场设在北京。参加这两个科目考试的考生可登陆珠宝评估

专委会网站（www.cas-gjac.org）查询报名和考试有关事宜。 

咨询电话：010-84273641 （二）《珠宝鉴定与分级》纳入全

国珠宝玉石质量检验师执业资格考试。参加该科目考试的考

生可登陆中国质量检验协会网站（www.chinatt315.org.cn）查

询报名和考试有关事宜。 （三）《资产评估》、《经济法》

纳入全国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参加这两个科目考

试的考生可登陆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网站（www.cas.org.cn）查

询报名和考试有关事宜。 咨询电话：010－88191860 三、报名

条件 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符合下列条

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注册资产评估师（珠宝）考试。 （一

）取得珠宝评估相关专业（含地质类、经济类）大学专科学

历，从事珠宝评估工作满5年。 （二）取得珠宝评估相关专

业（含地质类、经济类）大学本科学历，从事珠宝评估工作

满3年。 （三）取得珠宝评估相关专业（含地质类、经济类

）第二学士学位，从事珠宝评估工作满2年。 （四）取得珠



宝评估相关专业（含地质类、经济类）硕士学位，从事珠宝

评估工作满1年。 （五）取得珠宝评估相关专业（含地质类

、经济类）博士学位。 凡职业道德上有过严重过失的人员，

原则上不能申请参加考试。 四、免试部分科目条件 （一）通

过考试取得珠宝玉石质量检验师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可免

试《珠宝鉴定与分级》科目。 （二）通过考试取得注册资产

评估师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可免试《资产评估》和《经济

法》科目。 五、考试成绩有效期 注册资产评估师（珠宝）执

业资格考试5个科目的考试成绩在3个考试年度内滚动有效。

报考人员应根据自身条件选择报考科目的顺序。 由于珠宝评

估建立在珠宝鉴定与分级基础之上，因此报考人员应掌握珠

宝鉴定与分级方面的知识，并能够熟练地使用珠宝鉴定仪器

对珠宝实物进行鉴定和分级，才能更好地掌握珠宝评估理论

与方法，并进行珠宝评估案例分析。为了在规定的有效期内

顺利地通过珠宝评估专业科目的考试，建议报考人员在报考

时应先报考《珠宝鉴定与分级》(即珠宝玉石质量检验师执业

资格考试)，再报考《珠宝评估理论与方法》和《珠宝评估案

例分析》科目。 六、获得执业资格证书的条件和方式 取得全

部应考科目(含免试科目)有效合格成绩者，可持成绩合格凭

证，向珠宝评估专委会申请换发由国家人事部、财政部共同

用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资产评估师(珠宝)执业资格证

书》。该证书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七、珠宝评估专业科目报

考有关事项 （一）考试时间和地点 2006年《珠宝评估理论与

方法》和《珠宝评估案例分析》科目考试定于11月5日至6日

在北京进行。考生凭本人身份证、准考证在规定时间、地点

参加考试。 （二）考试范围 《珠宝评估理论与方法》和《珠



宝评估案例分析》考试范围详见《注册资产评估师（珠宝）

执业资格考试珠宝评估专业科目考试大纲》。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